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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的意识形态之维

梅景辉，周泊然

(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包含了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与个性结构三个维度，它是实现社会整合的
主要场域。根据马克思经典著作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具体表现为哲
学、宗教、政治法律思想、伦理道德观念与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维度。意识形态能够统一思想观念，规范社会
行为，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它的内在形式蕴含于生活世界之中。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出发，辨析意
识形态在生活世界中的生产与再生产，阐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意识形态之维，运用交往行为理论探索意识形

态面临现代性挑战的解决之道，并在新时代背景下，阐发其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塑造、美好生活世界的建设和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的相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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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在 20 世纪初的欧洲，人的思想观念被冠以
“科学”之名的工具理性所支配，由于科学的实证化发展，科学逐渐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社会
总体呈现出文化的缺失和人类精神意义的丧失。在此背景之下，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提出了“生活
世界”的概念。在胡塞尔的思想中，“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在其中直接生存着的、具有先验意义的、自
明的、并由主体间共同的视域所构成的意义本源。“生活世界”作为主体经验的直接来源，构成了对一
切经验的可能性结构的理解。胡塞尔旨在通过让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来改变哲学被科学所放逐的现
状，重新确立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拯救欧洲的科学危机。通过对许茨等人的思想借鉴，哈贝马斯将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并且融入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将生活世界概念的内

涵进一步丰富，作为交往行为理论建构的基础。他认为在人们的交往行为活动中，一切对话都要在生
活世界的地平线上发生，才可能达成一致的理解。他将生活世界分为文化传统、社会秩序、个性结构
三个层面，“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
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
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
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1］

生活世界作为社会中参与交往的主体所预设的知识与信念背景，具有自明性。从解释学的角度
出发，生活世界就如同人们进行解释所共有的先入之见，而“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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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人们( 包括参与意识形态) 所共有的思想与经验模式的交织体系［2］，它们二者之间是紧密关联
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界定，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具体表现为哲学、宗教、政治法律思
想、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维度。而这些具体表现形式又寓于生活世界的三个要素之
中: 文化传统中包含着哲学、宗教和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是构成社会规范的主要基础，伦理道德观
念则是社会成员个性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世界的三种要素作为社会中各种意义与价值的源
泉，以语言作为媒介，通过交往行为模式共同参与到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嬗变中。
一、生活世界理论的意识形态之维
( 一) 文化传统的意识形态之维

当意识形态以一个特定时代集体的普遍价值观念进行表达时，它主要是以文化意识形态的“软权
力”形式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凝聚共识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意识形态又以哲学和宗教及
文学艺术的具体形式出现，它形成的源头是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传统。在生活世界中，文化最直接的活
动形式是以语言作为媒介，与自身相异的各种文化进行“对话”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传统消
除了自身负面和消极的内容，将具有共性和积极意义的部分沉淀下来，转化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

断地重复这个过程，实现着自身的再生产与创新发展。文化传统既是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思想观念
的横向联合与交融，也是各个历史时期经典思想的纵向传承，它是能够让人们达成理解与共识、凝聚
社会意识的主要力量。它既是知识和意义的储存库，又是意识形态源头的蓄水池，是人们言说的直接
依据和共享的视域。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具备形成特定理想信念并凝聚时代精神的功能，在于它是否
能够代表社会普遍共识的思想价值观念，而这种思想价值观念必定根植于生活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中国封建王朝历经数千年，主要依靠的正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它牢牢地维系着大众
对王权的认同。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是因为它是民众在生活世界中所熟知
的并经过人们广泛实践的内容，在民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时代的变化，政权的更替，根植于
生活世界中的儒家思想也不断进行着它的再生产，它与时代对话，与不同的社会思潮进行思想碰撞，

倾听着人民内心的声音，不断地进行扬弃与转化，使它的存在获得了一种自下而上生成的合法性。当
儒家文化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它就成为了一种为人民所接受和认同的意识形态，它或是以文学艺术，

或是以哲学宗教的形式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凝聚思想的功能。因此，在中国封建时期，即便无数
王朝更替，王权统治思想依旧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王权统治依旧在各个朝代政治体制中占据着

主导性的优势地位。而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虽然通过它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宗教作品传入中国百余年
之久，但未能在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中占据主流地位，正是因为它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价

值观念，缺乏中国社会生活世界中的思想底座，因此，它无法得到中国社会大众价值观上的普遍认同。
( 二) 社会规范的意识形态之维

当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时，它在现实生活中又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

展现为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方面，当意识形态按照统治阶级意志进行表达时，它
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式发挥强制性统治功能; 另一方面，在生活世界中，政治法律等社会规范的生

成又依赖于人们一致意见的达成，一种社会规范的有效性不仅在于通过强制和暴力的手段让人们对

其产生畏惧而服从于它，更重要的层面在于它本身是能够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是人们自愿自觉的

规则。“这个问题是保证这个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使之凝聚并使之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问
题。”［3］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曾经提出过“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他认为领导权不应当通过
政治权力让人们强制性服从，而是应当基于人们认同与理解来实现自己的领导，统治者应当先通过文

化领导权来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哈贝马斯发展了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他认为一种政权的合法性存
在不仅需要论证它的意识形态( 政治法律思想) 是具有价值意义的，还需要证明这种价值是被大众所

接受认同的，能和大众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性。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当意识形态以政治法律
思想进行表达时，它应当回到生活世界的地平线上发挥其作用，也就是说让社会规范按照生活世界的

逻辑确立。就是要让公民对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主题进行自由地商谈，通过理性的辩论( 在辩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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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始终遵循可理解性、真理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等有效性原则) 得出一个在价值上共同承认的结论，用
他们达成的共识来影响政治法律思想的确立，这是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的建构。一种被民众普遍认同
和接受的政治法律思想外化就是良好的社会规范，而一种值得让人去遵循的社会规范内化就是一种

被普遍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和法律规范是被所有人认同的，那么人们一定
能自觉地遵守它，这样的社会规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也就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假的意识”，它产生
于生活世界之中，并且为人们所接受认同，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引导作用，它规范着人们的社会

行为，引领人们追寻一种正确的价值共识，人们都以此作为社会行动指南，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群体、
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和谐。
( 三) 个性结构的意识形态之维

个性结构是交往主体参与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具备的能力和资质，这种资质表现为主体内在结构

的同一性，交往主体既保留了自身的个性，又能够对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表示认同。个人的伦理道德观
念是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化，它存在于主体的个性结构之中，是意识形态在个人精神世界中的表达，影

响着主体对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的认同，属于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政治法律思想是作为一种
外在的意识形态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那么伦理道德观念则是作为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

对人的思维意识进行整合和引领。现实生活中，一种作为制度规范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发挥它的社
会整合与引领作用，主要在于它是否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同。而人们内心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否能
够发挥统一人格的功能，则在于它是否被人们的内心世界所认同，在这里就要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学进行分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内心世界( 意识内部) 可以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
次，超我代表着伦理道德观念，发挥着整合和统一主体意识的功能，本我则是代表着人的欲望和冲动，

是人的意识活动内在的动力，受到超我的抑制而隐藏于主体意识之中，属于自我意识中的无意识层

面，它通常以不在场的方式在背后影响着主体意识。自我人格则是发挥着中介与协调的作用，它调和
着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内在冲突。只有让自我人格通过自我反思，认识到它的无意识层面也是自己的
一部分，完成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作为超我的道德观念才能发挥它在意识形态融合中的整合和引领功

能，并让主体具备参与社会化的资质，实现主体内在世界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同一性。
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意识形态之维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既是一个系统，又是一个生活世界［4］。从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社会观察者角

度来看，社会就是一个系统，在控制层面上通过技术手段的提升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和内部环

境的变化与冲突; 而从直接生存于社会当中的体验者来说，社会便是生活世界，在价值理解的层面上

致力于通过共同的文化基础达成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制定具有共识的社会规范，实现社会的整合，

它们目的都是为了让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保持内部的稳定。系统提供技术控制的功能，而生活世界发
挥着意识形态认同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系统表现为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并分化为若
干个功能性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具备各自的功能，而生活世界呈现为不断地发展并趋于理性化。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当代，社会结构表现为二者的分裂，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独自发挥着作

用，并且货币与权力作为系统当中的两个子系统入侵到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不再发挥社会整合的

功能，并逐渐沦为系统当中的一个子系统，工具理性取代了原本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成为制度合法

性的源泉，权力和资本代替了语言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媒介，“因为像金钱或行政权力之类的特
殊符码，会导致从生活世界的社会因素中分化出来具有特殊功能的行为系统”［5］，生活世界遭到了系
统的“殖民化”。而在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与生活世界相互疏离并被权力和资本的子系统所控制。
当意识形态以文化、社会规范、个性的形态进行表达时，它是在生活世界的场域中发挥着作用，以

语言作为中介，通过人们共享的传统文化和共同信仰的价值将人们连结在一起，并将这种共识外化为

道德规范、法律制度来实现社会整合，同时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让个性结构保持内在的同一性，实现
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当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不再以它内在的逻辑运行时，生活世界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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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就会陷入停滞甚至瘫痪，作为生活世界再生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脱离生活世界的地

平线，被纳入到权力与资本的逻辑之中。当意识形态按照权力的逻辑表达时，它与社会共识相分离，
表现为高度的政治化特征; 当按照资本的逻辑表达时，意识形态则被物化，由对一种崇高价值的信仰

扭曲为对金钱和商品的追求与依赖。在被系统殖民化的生活世界中，意识形态又具体表现为自身的
物化、高度政治化、资本化和技术理性化。
( 一) 意识形态的物化

在文化层面，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表现为文化传统的解构与价值意义的丧失。在本真状态的生
活世界中，哲学探索世界的真理和人存在的价值，宗教确立人的信仰，伦理道德观念对人进行道德教

化，政治法律思想规范人们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交往，文学艺术反映人的生存境遇。而随着生活世界的
殖民化，文化受权力和资本的控制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专家文化; 二是大众文化。当文化的再生产
被权力所控制时，它表现为专家文化。此时文化成为专家研究的专属领域，话语权被精英阶层所垄
断，它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熟知的文化传统，当意识形态通过专家文化进行解释时，社会大

众的话语权就被精英阶层所垄断，尽管可以通过宣传灌输的方式让社会成员进行学习，但是意识形态

却很难内化为民众的理想信念，只是作为一堆外在的规范性符号而存在。而当资本的力量渗透进生
活世界的文化领域时，文化的再生产从独立的文化领域转移到了市场领域之中，文化失去了本身的人

文精神和价值意义，成为一种迎合大众消费的大众文化。在生产领域，各种文学、电影、音乐作品按照
固定的模式被大量复制与生产，文化的好坏通过它的货币价值来衡量，各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被资本所

消解，文化不再能反映时代下人们的生存境遇，也不能对社会中新出现的状况进行深刻描述，更不能

转换为社会的价值共识和普遍信仰，文化领域被文化工业所支配，表现为娱乐化、庸俗化、商业化，它
不再作为纯粹的意义价值源泉发挥意识形态的解释和教化功能，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被“物化”了，这
里的“物化”指的是意识形态体现在具体的消费行为之中。如杰姆逊所言:“在过去的时代，人们的思
想、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但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只要你需要消费，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都无关宏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时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
识形态。现在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许旧时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6］，意识
形态不再通过文化传统发挥信仰的力量，人们在消费行为中被商品物化禁锢，他们对商品和货币越来

越依赖，主体意识的力量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地被侵蚀，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人们沉醉于物欲和

娱乐消遣之中，并对这种现状无力做出反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被系统扭曲为物与物之间的
交换关系，语言不再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权力和资本成为关键纽带，经济效益变成了处理一

切问题的原则，是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社会发展逐渐被商品拜物教所充斥和控制。
( 二) 意识形态的高度政治化与资本化

在社会规范层面，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表现为高度的政治化与资本化，导致了公共权力与公共意

识的疏离。在生活世界中，社会规范的形成依赖于社会公众通过商谈达成一致意见，根植于生活世界
之中的公共领域是人们进行辩论和商谈的场所，在理想状态下，商谈能够不受外部因素的控制并按照

自己制定的规则进行，同时公共领域还能作为“传感器”，通过传媒将人们达成的一致意见传递给政治
上层建筑，并通过意见的传播扩大影响力，从而能够凝聚更多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领域对意
识形态( 政治法律思想) 自下而上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
统，带有一些非专用的、但具有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从民主理论角度来看，公共领域还必须把问
题压力放大，也就是说不仅仅察觉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的、富有影响的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
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一定声势，使得会议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7］，文化公共领域在
欧洲最初以咖啡馆、沙龙、读书会等形式出现，人们在其中讨论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主题，后来为了扩
大影响力，公共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传播机构，人们开始在报纸、杂志以及一些公共传播平台上对一些
公共事务和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意识形态( 政治法律思想) 呈现为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的对话

与碰撞，从而形成具有普遍共识意义的意识形态。而一旦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公共领域也会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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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资本所控制。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受到限制，不再能够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进行自由商谈，
与此同时，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媒机器沦为政党政治斗争和资本家赚钱的工具，报纸和杂志讨论的主

题不再涉及人们最关心的公共事务，它们一方面为政治团体获得群众支持进行宣传造势，另一方面为

资本家谋取更多的利益打着花样百出的商业广告。意识形态表现为单向度的政治化与资本化，它仅
仅作为政治宣传报道的符号游离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之外，缺失了其文化意识与公共意识的维度。
( 三) 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化

在个性结构层面，意识形态表现为技术理性对个性的束缚，如同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所言，科学

技术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人被工具理性化的意识形态塑造成闭塞的、单向度的人。在资本主义晚
期，随着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原本“公平交换”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效用，资本主义需
寻求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其进行替代。而此时科学不断进步并且与技术相结合，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它在社会中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解放了劳动力，科学技术在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逐渐成为其统

治合法性的源泉。与此同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为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利条件，原本
用以应对外部自然环境变化和提升社会系统内运转效率的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整合

中，社会不再按照传统的交往规则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原本表现为伦理道德的意识形
态不再发挥它的教化作用，而被技术规则所取代。于是，科学技术理所当然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新
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让人无法抵抗，它的政治性较少，表面上保持着

中立的态度，但实际上却压制着人们对于自身解放的诉求，它无孔不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科学技术已经内化于社会秩序的整体结构之中，使传统的资本主义隐蔽统治让位于行政系统
的技术控制。科学技术对宗教和神话的迷信进行了祛魅，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给人们创造了各种各
样的物质条件，让人从高强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人并没有因此得到真正的解放，没有像马克思说

的那样“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科学技术成为了新的“迷信”，技术理性成为了新的奴役人的方
式，人变成了技术控制的工具，成为了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在实践交往领域中，技术合理性
取代了实践合理性，目的和效率被摆在了首位，工具行为慢慢取代了交往行为，原本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基础，通过交往行为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而此时，人要服从于外部

的技术规则权威，通过压抑自身的个性来服从于系统组织的有效运行，人从一个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

的主体沦为机械化的工具，所有的事物失去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变成了一堆冰冷的科学技术符

号，所有与技术规则相异的个性表达都会遭受系统的技术性压制，在这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统治之

下，主体个性结构的内在同一性遭到了系统的破坏，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
三、生活世界重构的意识形态之维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造成了意识形态与生活世界的疏离，意识形态丧失了它本有的文化价值意义，

变成了单向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工具，它脱离了人们理解认同的范围，以不容置疑的工具性目的压

制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表现为“物化”“单向度”的人。要让意识形态在正确
的轨道上发挥作用，必须让意识形态回归生活世界，让意识形态按照生活世界本真的逻辑进行运转。
而意识形态回归生活世界就意味着要让生活世界摆脱系统的“殖民”，对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始终保持
着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交往理性中蕴藏着解放生活世界的潜力，交往理性是在不受外界干扰的理想对

话环境之下，人们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商谈所达成的共识合理性，语言中所包含的令人们相互之间达

成理解的力量能重新恢复被系统破坏的生活世界生态，通过构建理想的对话环境并让社会成员形成

以交往理性为指导的交往行为，可以完成对生活世界的当代重构，而意识形态的重构也要通过发挥交

往理性的功能才能完成。这种重构包含着三个方面: 回归经典传统文化、重建民主对话的公共领域、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这三方面的重构，意识形态才得以向生活世界回归。
( 一) 文化传统的重构———回归经典传统文化
交往行为的基础在于沟通的双方能够言说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而语言的可理解性源于双方享有

共同的文化知识背景和解释模式，它是交往行为发生的基础。意识形态是统治者与民众对话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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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样需要用民众可理解的话语进行表达，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必须要建立在人们共同的文化知识背

景基础上，它的表达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这种文化知识背景就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它
是经过各种文化的对话与碰撞，消除了各自消极和个性的部分而保留下来的，能够被大多数人所认同

的文化经典。当生活世界的文化领域遭受了系统的入侵时，文化就沦为娱乐消遣的商品和社会精英
的宣传手段，语言就不再能够发挥其沟通解释的功能，这种外在于人们生活世界的文化所代表的意识

形态则不能被人们所理解，表现为一堆有意编排的符号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宣传性话语。要解决这种
困境，就要让意识形态回归经典传统文化，要对充斥着大量大众文化与专家文化的文化模式进行重

构，让文化回归传统与经典，消除文化的庸俗化、媚俗化、商品化，让文化立足于时代精神，并与传统对
话，既能反映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又包含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共识与精神信仰，让文化的再生产回到

生活世界的轨道之中。
( 二) 社会规范的重构———民主对话程序的建立
在交往行为中，一种规范制度的制定依赖于人们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个过程

中，对话不受外界条件的干扰，始终遵循可理解性、规范性、真实性、真诚性的原则。同样，政治法律规
范的制定同样也不能脱离人们的讨论与协商，否则意识形态就只是一种强制性的政治命令，与社会成

员的诉求相冲突。哈贝马斯指出:“活动者通过公共交往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归根结底必须建立在一
个结构平等的非专业人员公众集体的共鸣、甚至同意基础之上”［7］。用交往理性来重建被权力和资本
所制约的社会规范，就是要创造出理想的民主对话环境，通过民主的商谈程序恢复被系统所破坏的公

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商谈，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正义
的。重建生活世界的社会规范，就是要让政治法律规则的制定按照哈贝马斯提出的伦理道德的商谈
方式进行，在这种程序规范的要求下，公共领域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公共意识的达成只承认真

理的力量，而当政治法律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出现时，商谈就需要按照政治伦理的协商方式进行，而政

治法律中的意识形态既包含了政治维度，又有文化维度，它既包含了基于人们同意与理解的正义成

分，又有权力机构与社会成员之间立场的协调，政治法律中的意识形态既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自

觉地遵守，又能够以上层建筑的方式成为一种规范去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交往理性形成的民
主对话的程序能够让被破坏的公共领域民主制度得以重新建立，让政治法律中的意识形态生产回归

到生活世界的逻辑之中。
( 三) 个性结构的重构———自我同一性的塑造
在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背景下，人的个性结构受工具理性的侵蚀，表现为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盲从和

对商品消费的物化沉沦，成为被权力和资本操纵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不再建立在可理解的语
言之上，作为沟通媒介的语言被权力和资本所取代，社会的整合和运转不再关注主体间的交往，主体

间的交往关系遭到了来自系统力量的扭曲。这种交往关系的扭曲又带来了个人的社会角色对自我意
识的内在压抑，导致人的个性结构同一性的丧失，自我意识舍弃了个性层面，按照工具理性所设定的

模式扭曲地塑造着自我，深藏于人内心之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系统的压制，不再发挥自我批判与

反思的作用。要解决这种困境，依然要通过交往理性的力量，将个人从自我分裂的状态中释放出来，
通过主体间的有效对话来打开被工具理性束缚的内在结构。通过他人的视角对自我意识进行审视和
反思，个人无意识层面的私人化语言可转换为符合大众共识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公共语言，主体

就能够理解深藏于自己无意识内的真实内容，在自己的意识内达成一致理解，完成个性结构的内在统

一。这样处于私人领域的伦理道德维度的意识形态才能与社会的政治法律规范保持一致，个人才能
够在认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使其得到修正，在保留着自己个性的同时，又能够

具备参与社会交往的资质，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四、结语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性对生活世界的重建，对我国当前文化自信的塑造、新时代美好生活世界的

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首先，要在文化思想的古今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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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性，在中西文明的对话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从而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权威性。其次，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可理解的、有效的对话来消除被商品
经济物化的社会状态，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为建设新时代美好生活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最
后，要让意识形态回归生活世界，分别从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个性结构三个层面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进行构建，以大众能够理解、易于接受的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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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of Ideology in Habermas's Theory of Lifew orld
MEI Jinghui，ZHOU Boran

(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Habermas's concept of lifeworld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tradition，social norm and personality，
which is the main field to realize social integr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ideologyconcept in Marx's classic works，ide-
ology as superstructure of idea is embodied in dimension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such as philosophy，religion，political and le-
gal thought，ethical and moral thought and literature and art． Ideology can unify people's thought，regulate people's social be-
havior and educate social members，which are also contained in the lifeworld． Based on Habermas's lifeworld 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ideology in the lifeworld，explains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and explores solutions to challenges of modernity faced by ideology through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and
expounds relevant enlightenment on the shaping of Chinese cultural confidence，the construction of a better lifeworl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current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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